剑阁县2023年2-3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序号
	信访
来源
	投诉
地址
	投诉
类别
	投诉时间
	投诉
内容
	办理情况

	1
	环保平台电话
	义兴镇土垭村
	水
	2023.2.06
	反映：义兴镇土垭巨星养殖场，粪水未处理外排，臭味大，同时周边树木死亡，要求及时处理。
	2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义兴镇土垭村巨星养殖场”实为广元市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主要从事生猪养殖。该公司位于剑阁县义兴镇双垭村四组，设计养殖规模年存栏生猪18000头，现存栏仔猪约10000头，签约粪污消纳土地约4000亩，办有环境影响评价手续。2021年6月，广元市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与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该公司养殖场租赁给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进行养殖，租赁合同中约定由广元市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粪污处理。经调查，（一）关于“粪水未经处理外排”情况不属实，该养殖场设有养殖废水处理设施，养殖废水经处理后还田，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养殖废水外排现象。（二）关于“臭气大”情况不属实，养殖场产生的臭气主要来源于养殖生产区和粪污处理区散发的硫化氢和氨气等无组织排放气体。按照《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3840-1991），该养殖场边界200米范围内无常住居民。2023年2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就该养殖场“臭气”问题对义兴镇双垭村宋先生家及附近村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走访调查时无明显臭味。（三）关于“附近村民部分树木死亡”情况属实。2023年2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反映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有2棵树木枯死情况，枯死树木距离养殖场直线距离约500米，现场无直接证据表明枯死树木系养殖场粪污还田造成。
处理情况: 1、养殖场严格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养殖场精细化管理，确保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要求义兴镇政府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环境监管，定期对该养殖场开展检查。
2月7日15:00，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了信访人，将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2
	环保平台微信
	张王镇
	噪音
	2023.2.06
	反映：风力发电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村民休息，要求及时处理。
	前期已接到其他群众反映此事。1月30日，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带队，会同经信局、属地政府及中节能风力发电公司进行现场处理。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风机运行及噪音产生情况，邀请在家的部分群众进行座谈，听取到场群众的诉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是由张王镇金号村村委会代表村民委托三方环境检测公司，在风速和气象条件均满足噪声检测要求情况下，选取诉求群众家所在的居民点作为环境敏感点，开展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噪声检测；二是开展风力发电机组运行噪声检测时，生态环境局、县经信科局、张王镇人民政府、张王镇金号村村委和中节能风力发电四川有限公司均派工作人员到场，同时邀请部分村民代表全程监督噪声检测，确保噪声检测客观、公正。
后期，生态环境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三方环境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结果，作相应处理。
执法人员于2月7日10时38分，通过电话联系方式联系信访人，将核实情况进行告知。

	3
	市局电话   
	江口镇
	噪音
	2023.2.06
	反映：在剑阁江口嘉陵江边有洗砂船夜间生产，噪音严重扰民，要求及时处理。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信访反映的“剑阁县江口镇嘉陵江边”实为剑阁县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发集团”）位于江口镇嘉陵江小坝子砂石开采点。2021年4月11日，剑阁县委组织召开的“全县砂石资源管理专题会”议定，将江口镇嘉陵江小坝子等三处砂石资源配置给交发集团管理，用于绵苍巴高速公路剑阁段等交通重点项目专项保供。经核实，2022年11月江口镇小坝子砂石加工场建成并进行开采作业。开采的砂石通过船舶运输至砂石加工场生产使用。该砂石开采点在砂石开采和水上运输作业过程中产生噪声主要环节为机器作业和砂石原料装卸等工序。交发集团自11月砂石加工场建成以来，确实存在夜间进行砂石开采和砂石运输作业情况，信访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处理情况：1、致电交发集团，要求合理安排砂石开采和砂石原料运输作业时间，确保作业点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并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2、安排江口镇环保办，登船对作业单位进行现场约谈，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规范作业时间（每天晚10:00—次日06:00不得生产），落实好各项环保措施和安全措施。
2月9日，江口镇分管领导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信访投诉人反馈了调查处理情况，信访人对政府能及时现场处理及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4
	12345电话
	　
	其他
	2023.02.15
	反映：2020年3月彦源商贸有限公司因在河道内非法盗采，已被剑阁县公安分局查封，但本人发现剑阁县生态环境局目前又在为该公司审批环保手续（创办石材加工厂），本人认为不合理。诉求：要求剑阁县生态环境局告知为何给已查封公司审批环保手续、要求关闭。
	剑阁生态环境局组织相关股室进行了核实，经核，剑阁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2月1日，对四川彦源商贸有限公司“剑阁县嘉陵江张王乡何家坝河段河道砂石开采加工项目”环评情况在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该项目仅为砂石加工，不涉及河道采砂。目前，该项目还未进行正式审批，只是开展了公示。对于信访人所反映的彦源商贸有限公司已被剑阁县公安局查封的情况，剑阁生态环境局未得到相关通知。根据信访人所反映的这一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将立即对接剑阁县公安局核实相关情况，并依法履行该项目环评手续的办理。
2月17日14:42分，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股负责人已将此办理情况通过电话方式向信访人进行了告知。

	5
	12345电话
	普安镇柳垭社区
	噪音
	2023.2.21
	反映：每天5:00左右，柳垭社区红岩寺砂石厂加工噪音、扬尘严重扰民，要求及时处理。
	2月22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石才加工厂为四川鑫睿轩建材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现场发现该公司建设的隔音墙存在破损，导致生产噪音大。经询问核实，该砂石厂存在夜间生产现象，信访群众反映的生产噪音扰民情况属实。要求：1、一周内对破碎的隔音墙进行全面修复；2、严禁夜间生产，避免因夜间生产噪音和装卸原料噪音扰民。
2月23日，执法人员通过电话方式联系了信访群众，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6
	12345电话
	开封镇
	水
	2023.2.23
	反映本地有老板（开封镇场镇2家、泉水村5组1家、马灯社区（农村社区）5组1家）在烤柏木油，排放的污水污染环境。诉求：要求职能部门查处，并进行整改。
	2月2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联合县经信局、开封镇政府、镇派出所及供电所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以反映的开封镇贾禹元、何中泽两家柏木油加工作坊在生产作业（执法人员已于2022年11月对两进行了强制断电，并对供电箱贴了封条，但加工作坊私自恢复供电），开封镇史强国加工场未进行生产。现场执法人员再次对三家加工场进行了断电处置，对现场主要生产设施进行了拆除，对加工作坊设施“两段三清”，同时要求业主及时处理原材料，不得再进行生产。另还有一家加工场位于梓潼和我县交界处，属于梓潼地界，其加工电力由梓潼马鸣供电所提供，已要求县经信局协调梓潼经信局，对该加工作坊按“散、乱、污”进行处理。

	7
	12345电话
	鹤龄镇青木村
	水
	2023.2.26
	反映：鹤龄镇青木村1组养猪场粪水直排至河沟，污染井田村水源，影响村民正常用水。诉求：要求养猪场整改并处理水源被污染一事。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鹤龄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鹤龄镇青木村岱岭山生猪养殖场，该养殖场现存栏2100头左右育肥猪。现场核查，该养殖场存在消纳土地不够，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和废弃水收集不规范、不到位的现象，存在粪污还田过程中饱和、渗漏现象，信访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镇分管领导对青木村岱岭山生猪养殖场法人进行了现场约谈，要求立即整改：1、及时联系，增添足够的消纳土地，确保粪污完全消纳；2、确保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不影响周边环境3、对已污染痕迹进行清理、消毒。4、镇环保办、兽医站负责督促落实。
3月1日10时34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了信访群众，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8
	12345电话
	开封镇马灯社区
	水
	2023.2.26
	反映：马灯社区A8组养殖场的废水将本组水源污染，影响村民正常用水，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开封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养猪场注册名为剑阁县汇科牧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王铭海，成立于2021年，位于开封镇马灯村八组，企业规模为年出栏生猪1400头，有营业执照，有环评手续。经现场核实，养殖场在废水还田利用过程中存在过度还田，还田废水因饱和渗漏，对下方群众水井水质有一定影响，群众所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针对该问题，镇环保办组织在家群众一起协商，制定了整改方案：1、要求从即日起，养殖场不得在该地块及水井上方几块田地中还田；2、对现场水井进行清掏、对周边污染痕迹进行消毒处理；3、养殖场把自己的饮用水管网接入群众的蓄水池，确保周边群众人畜饮水；4、镇环保办、畜牧兽医站负责督查，确保整改到位。
在场村民代表全程参与，对处理结果现场表示满意，镇环保办也及时将核实处理意见告知信访群众。

	9
	其他电话   
	王河镇深垭村
	水
	2023.2.26
	反映：王河镇深垭水库有人承包搞肥水养鱼，严重污染水源，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办法转农业农村局处理，经农业执法大队现场核实，信访群众所反映的深垭水库为小型水库，主要用于农业灌溉。现场核查，未发现养殖业主投放肥料、饲料，发现有承包人用石灰对水质进行消毒处理，库内未发现其他投入品。现场查看，水库水质正常，无异色异味，走访水库周边群众，群众称近期未发现水库、水井水质异常情况。   2月28日，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了信访群众，将核实情况进行了告知。

	10
	12345电话
	柳沟垂泉社区
	水
	2023.3.06
	反映：柳沟镇垂泉社区养殖场将污水引流续存在附近的大坑内，臭味极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3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柳沟镇、企业负责人以及部分村民代表现场进行了调查，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广元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俊，该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和环评手续，于2020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其设计规模年存栏生猪20000头，现存栏生猪16000余头。经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养殖场在前期养殖过程中，污水处理设备未正常运行，将养殖废水储存在养殖场外的土坑内，导致臭味较大，信访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整改要求：1、限7天内将存放在土坑内的废水全部回抽至养殖场内，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收集至黑膜池，用于还田使用，同时对土坑内的底泥进行全面的翻耕和清掏；2、限7天内完成污水处理设施调试工作，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处理后的水必须达到环评要求的标准，并经黑膜池暴晒后规范还田；3、由天宇公司负责，全面保障下方居民点50余户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所产生的自来水费由天宇公司负责；4、针对群众反映圈舍排气扇臭味问题，要求天宇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5、剑阁生态环境局将持续关注后期整改情况，确保整改到位。
执法人员于3月7日17时通过电话方式将处理意见向信访群众进行了告知。

	11
	省12345电话
	柳沟镇回龙村
	气
	2023.3.06
	群众来电反映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柳沟镇原回龙村3组、回龙村5组的养猪场，卫生没有做好，导致恶臭难闻。诉求：希望部门核实处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柳沟镇进行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广元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和剑阁县清泉养殖场两家 。现场核实，群众所反映的两处养殖场均未安装恶臭处理系统，现场有较大臭味，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针对存在的问题，柳沟镇组织两家养殖场及周边在家群众一起进行协商，制定整改方案：1、要求两处养殖场业主限期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安装恶臭处理设施；2、养殖场定期进行消杀，减少蚊蝇危害；3、镇环保办、畜牧兽医站负责督促，确保整改到位。
镇分管领导已于3月8日09：35时通过电话方式将处理意见告知信访群众。

	12
	12345电话
	龙源镇兴泉村
	水
	2023.3.07
	反映：龙源兴泉村巨星养殖场大量排放废水，影响树林、坡地，要求处理。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龙源镇进行现场处理，经核实，信访群众所反映的是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于2019年起建设的龙源种猪场，设计年出栏仔猪24万头、母猪1万。项目于2021年10月基本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现存栏生猪2万头（母猪1万、仔猪1万）。公司建设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干湿分离机、清水池，粪污还田池等粪便污水处理设施。经向巨星公司核实，信访群众所反映情况较为复杂，建议现场处理。3月10日，龙源镇政府、巨星养殖公司会同信访群众一起现场核实解决，具体方案已在现场核实后当面进行了告知。

	13
	12345电话
	公兴镇大凉村
	气
	2023.3.07
	反映：公兴镇大凉村一组养殖场臭味刺鼻，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公兴镇进行现场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大凉村养殖场实际是龙阳生猪养殖场，位于公兴镇大凉村1组，占地8600平方米，养殖规模2400头。该养殖场有干湿分离设施，进行干湿分离处理，建有三隔化粪池，暴晒池、收集池等粪污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粪污外排。但养殖场通过强排气扇排出的气体，经过自然风扩散，有较大臭味，信访群众所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场业主定期对养殖场进行消杀，防止蚊蝇危害。2、确保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严禁废水外排。3、通过种植树木、竹子等方式进行物理隔离，防止臭味扩散4、使用除臭剂减少臭味。5、公兴镇政府负责督促落实。
3月10日13:05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并将核实及处理意见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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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普安镇田家社区
	水
	2023.3.10
	反映：普安镇田家社区私人养殖场环境卫生差，臭味刺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普安镇核实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田家社区私人养殖场为原田家乡共和村三组耀城家庭农场，法人梁超。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2400头，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保备案手续，养殖场进行了干湿分离，建有储粪塔、3格化粪池、沼气池。现场核查养殖场确实臭味较大，据调查因去冬至今，气温偏低，养殖场没有启动水帘除臭设备，造成臭味较大，场区内外较为干净，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处理：1、立即启动水帘除臭设备，并确保全天运行。2、场内粪污及时进行处理，并及时还田综合利用。3、定期对养殖场内外进行消杀。
3月10日15:05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了信访群众，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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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留言
	柳沟镇垂泉社区
	水
	2023.3.15
	反映留言：垂泉社区的官员们在村东西两座山上建了两个大型养猪场，先不说养猪场的效益如果，也不知道养猪场肥了谁，养猪场投入使用两年来，现在猪屎猪尿满坡流，臭气熏天，夏天蚊子苍蝇多的不得了，更重要的是，以前的清泉村随便在山沟沟里就能挖出山泉水，现在不胆挖不出泉水，连千百年来都没有断过水流的河沟都已干枯，现在满山流下来的只有猪尿粪水，村里剩下的都是老若病残、我们强烈要求养猪场搬离，我们没办法生存了，希望高层领导能看到并关心我们一下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广元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剑阁县清泉养殖场。经与信访群众电话联系，其在外务工未在家。前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养殖场业主、村民代表现场核实、协商，形成了整改方案：一是要求养殖场业主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将养殖废水处理后抽至黑膜池，经暴晒后还田使用；二是要求养殖场业主5月10日前按照环评及批复内容，修建和完善恶臭处理系统；三是由天宇公司负责，解决下方居民点50余户群众（包含信访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所产生的自来水费由天宇公司负责；四是对群众所反映的水井水质被污染情况进行水质采样监测，监测结果将直接反馈，并视监测结果再采取进一步解决措施。
以上回复执法人员已于2023月3月16日8:53电话告知信访群众,通话时间37分钟，对回复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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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举报平台网络
	剑门关镇场镇
	水
	2023.3.18
	反映：剑门关景区南门至关楼位置有一条溪流，长度有几公里，河里粪水横流，走在景区内，臭气熏天，这一环境状况与5A级景区非常不匹配，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及属地剑门关镇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处理，经查，剑溪河横穿剑门关场镇，流经剑门关镇5个村（社区）及剑门关景区，信访群众所反映的“景区南门至关楼”一段属剑溪河中下游，剑门关场镇在其上游位置。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群众所反映河段水流量很小，水体颜色较深，有一定的异味，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分析造成主要原因：1、去年至今的长期干旱致使河道水流量极小，水体自身净化能力缺失；2、上游场镇居民、商户多经营餐饮业，餐厨垃圾回收、处置不到位；3、景区南门附近部分生活污水管网破损，导致生活污水直排；4、部分群众环保意识不强，有向剑溪河内乱扔垃圾、乱倒污水的情况。处理情况： 1.立即整改。剑门镇政府已组织人员对剑溪河沿岸及景区内白色垃圾、生活垃圾进行彻底清理，对剑溪河河道进行了清淤理乱，同时安排人员进行定期巡查、值守，目前景区内环境有明显改善。 2.加强环保宣传。镇文旅办负责对环保进行常态化宣传，利用广播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提升群众环保意识。 3.部门联动，各司其职。住建部门对场镇管网进行全覆盖排查，及时对破损管网维修、维护，并确保场镇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综合执法、市场监管部门对场镇餐饮商户油烟治理设施、餐厨垃圾收集情况全面核查，组织对场镇餐余垃圾进行每日回收、处置；农业部门负责对剑溪河沿线养殖户情况进行摸排，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场镇黑臭水体整治项目的推进、落实。                            执法人员于3月24日上午9：00电话向信访群众进行回访，信访群众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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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龙源镇九龙村5组
	气
	2023.3.22
	反映龙源镇九龙村五组的养猪场臭味太大。导致苍蝇太多，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诉求：要求尽快整改.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龙源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九龙村5组养殖场为剑阁县超越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于2020年6月开始建设，2022年11月投入使用，年计划出栏14000头，现存栏生猪6000头。养殖场距离最近的农户约100米，距离场镇约900米。养殖场建设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干湿分离机、清水池，粪污还田池等粪污处理设施。现场查看，养殖场各项设备正常使用，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但现场臭味较大，苍蝇乱飞，群众所反映情况属实。随着气温逐步回升，臭味会更明显。处理意见：1、立即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杀，并从即日起，每天定时对猪场消杀一次，尽可能的减少臭味和蚊蝇对周边环境的影响。2、要求按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要求，待本槽生猪4月份出栏后暂停养殖，对养殖场各项手续、各项粪污治理设施完善，经农业农村局验收后，才能再次填槽养殖。3、现养殖期间，必须确保废水合理还田利用，防止饱和、渗漏等现象发生。4、要求龙源镇政府负责督促、落实整改。
3月24日15：05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情况及处理意见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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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公兴镇圈龙社区
	水
	2023.3.27
	反映：公兴镇圈龙社区3组巨星养猪场将污水直排，污染了本户水井，影响本户生活。诉求：要求有关部门到场检测水质是否存在问题。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公兴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群众所反映的巨星公司养殖场位于公兴镇金铃村5组，现存栏生猪3500头。养殖场有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场内建有较为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查看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行，养殖废水经过分离、过滤、暴晒、沉淀后还田利用。现场查看未发现废水直排及“跑冒滴漏”情况，但在废水综合利用过程中存在翻耕、覆盖不及时的现象，信访群众所反映污水直排情况不属实。关于污染水井情况，现场查看，水质外观未发现异常，未发现明显异味。已联系巨星养殖场负责人与信访群众一起，尽快采集水样送水质检测机构检测，视检测结果再进一步处理。
处理过程信访群众全程参与，对处理无异议。

	
	
	
	
	
	
	





